
牡丹区人民政府公报

2025
第 6 期



区政府文件

牡丹区人民政府公报2025年第6期
- 2 -

牡丹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6期

主管主办：牡丹区人民政府 2026年1月23日出版

目 录

菏区政发〔2025〕11 号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

国农业普查的通知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

菏区政办发〔2025〕8 号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

菏区政任〔2025〕20 号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关于免去孙伟等工

作人员职务的通知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5



区政府文件

牡丹区人民政府公报2025年第6期
- 3 -

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
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

菏区政发〔2025〕11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:

根据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规定，国务院决定于 2026 年开

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。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

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25〕123 号）和《菏

泽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菏政字

〔2025〕22 号）精神，做好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普查总体安排

（一）普查对象和范围。

普查的对象为全区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个人和单位：农村住户，

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；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；农

业生产经营单位；村民委员会；乡镇人民政府。普查的行业范围

包括：农作物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。

（二）普查内容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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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农业生产条件、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

况、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、乡村发展基本情况、农村居民生活情

况等。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，时期资料为

2026 年年度资料。

二、普查组织和实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

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国务院部署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对

于全面摸清我区“三农”家底，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新变化新

特征，科学制定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

快建设农业强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镇街、各部门要切实提

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本次普查工作。参照省、市模式，成立牡

丹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区普查工作的组织和

实施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具体负责普查的日常组织

与协调。普查结束后，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自动撤销。要充分发

挥镇（街）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的作用，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

量积极参与、配合普查工作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依法聘用符合

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（以下简称“两员”），充实普查工

作队伍，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，密切协同配合。

区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统一部署，各负其责，通

力协作。涉及普查经费保障事宜，由区财政局负责协调；涉及固

定资产投资保障事宜，由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协调；涉及普查宣

传动员事宜，由区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牡丹调查队、区委宣传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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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委网信办负责协调；涉及耕地面积、林木的培育种植和采运、

确权土地面积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名录以及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信息共享事项，由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负责协调；涉及农村住户、户籍人口底数事宜，由市

公安局牡丹分局负责协调；涉及遥感测量等技术支持事宜，按照

上级统计调查部门要求配合落实。其他相关部门要依据普查工作

需要，及时、准确提供本部门行政记录，确保信息共享渠道畅通。

三、普查经费保障

本次农业普查所需经费，按现行经费渠道由各级财政分级负

担，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，按时拨付，确保到位，保障普查工

作顺利开展。其中，普查用手持移动终端要在充分利旧的基础上，

科学合理做好测算。要合理确定“两员”报酬标准，加强资金使

用监管，做到厉行节约、专款专用。

四、普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守工作纪律，确保数据质量。

各级普查机构和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做好普查各项

工作，恪守统计职业道德，坚持实事求是，依法依规开展普查。

要将数据质量贯穿于普查工作的全过程，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普

查方案和标准。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责任制，强化

对普查各环节、全过程的质量监督与审核评估。坚决防范和惩治

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行为，依法严肃查处普查工作中的违法违纪

行为。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，提高普查效率，切实减轻基层负

担，保障普查数据安全。未经普查机构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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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对外提供和发布普查数据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动员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各镇街、各部门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，充分发挥

各类新闻媒体以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的宣传作用，多形式、多

角度广泛宣传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、政策要求、法律法规和保密

规定。要深入解读普查政策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引导广大普查

对象依法配合普查，如实申报普查资料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支持

普查工作，为普查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牡丹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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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牡丹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

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田坤阳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葛世杰 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

王 勋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孟 鹏 区财政局局长

王化军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苗 青 区统计局党组书记

姜 宁 区统计局局长

范廷刚 国家统计局牡丹调查队队长

成 员：王志国 区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、区大数据中心主

任、区政府研究室主任

郜玉华 区社科联主席

李得安 区网信服务中心主任

李劲科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

朱道强 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、政

工室主任

郝清华 区民政局党组成员

刘殿军 区司法局党组副书记

马顺坡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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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玉伟 区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遥感中心副主任

卢 浩 区住建局党组成员、区城乡建设开发服务

中心主任

张 璇 区水务局副局长

郭轩岐 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

刘凤玲 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、区红十字会财务

副会长

蔡 信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

楚松涛 区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主任

李 婧 区牡丹花卉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

牡丹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，

姜宁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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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管理暂行办法》的

通 知

菏区政办发〔2025〕8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《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1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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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的保护和管理，维护烈

士纪念园庄严、肃穆、清净的环境，弘扬英烈精神和爱国主义精

神，传承红色基因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》

《烈士褒扬条例》《山东省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》等法律

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烈士纪念园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牡丹区烈士纪念园（高庄园、王浩屯

园、大黄集园、沙土园）。烈士纪念园是永久性纪念、缅怀、褒

扬烈士的重要场所，其土地、设施、文物、环境等均受法律保护。

第三条 统一权属：经法定程序确认，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

园土地及其附属物权属归属牡丹区烈士纪念园。

第四条 管理原则：坚持“统一领导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

依法保护”的原则，形成区级统筹指导、镇街具体管理、部门协

同联动、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。

第二章 区级职责（牡丹区烈士纪念园）

第五条 统筹规划：负责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的总体规划、

政策制定、业务指导和宏观管理。

第六条 资金协调：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的修缮保护、环

境整治、设施购置等专项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，积极协调争取

各方资金。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，单独核算，接受财政、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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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的监督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、截留，违反规定的，依

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。

第七条 监督考核：定期对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管理维护

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、考核评价，并将结果纳入相关考核体系。

第八条 业务指导：统一规范祭扫活动流程、场馆解说词、

标识标牌样式等，对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。审核解说词，确保

讲解内容真实、准确、规范，不得虚构、歪曲历史。

第九条 在牡丹区烈士纪念园资产权属完成法定登记后，因

牡丹区烈士纪念园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对外开展活动所产生的债务、

纠纷由牡丹区烈士纪念园以其名下资产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三章 镇街职责（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第十条 主体责任：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

园日常管理的直接责任主体，明确属地管理职责，镇街加大资金

投入力度，全面负责纪念园的日常运行、建设、维护、安全、接

待、舆情处置等相关工作；负责解决因镇街主导产生的债务、纠

纷。

第十一条 机构人员：明确管理部门、分管领导，落实具体

管理职责和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，建立管理台账，并将管理责任

落实到人。

第十二条 设施建设与维护：

1.负责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内建筑物、纪念碑、墓碑、雕

塑等纪念设施和排水、照明等场馆设施的日常维护、修缮、管理。

2.为园内设施建档，定期进行巡查，确保各设施完好无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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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迹清晰。如发现设施破损、老化、字迹模糊等问题，所在镇街

应立即设置警示标志，及时进行修缮；如无法自主完成修缮时，

可按规定程序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报告，申请专业修缮。

3.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、损坏、拆除烈士纪念设施，

不得改变其功能和用途。新建、迁建、改扩建烈士纪念设施应当

从严控制，未经批准不得建设。新建、迁建、改扩建烈士纪念设

施应当先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提出书面申请，并依法依规办理相

关审批手续。

第十三条 环境维护：

1.负责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内展馆、纪念广场、墓碑区等

区域的日常保洁管理，及时清扫垃圾、杂物和污渍，定期擦拭纪

念碑、雕塑等设施，定期修剪、养护绿化植被，确保花木摆放整

齐、无枯死树木等。

2.严禁在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内及周边从事有损环境整洁

和观瞻的活动。

第十四条 瞻仰祭奠活动管理：

1.负责在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内组织开展各类纪念活动，

做好活动现场组织、秩序维护、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。

2.组织的各项活动，应为缅怀先烈、激励后人的主题纪念活

动，内容健康向上、活动组织庄严有序。

3.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园内组织与瞻仰烈士无关的活动，

不得携带宠物入内，不得进行娱乐、商业行为及任何有损烈士陵

园庄严氛围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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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未经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批准，不得在纪念园内拍摄商业影

视作品、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。

第十五条 祭扫接待管理：

1.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全年免费向社会开放。纪念馆开放时间：

周二至周日，夏季上午 8:30-12:00，下午 14:30-18:00；冬季上

午 8:30-12:00，下午 14:00-17:30；周一闭馆。

2.团体祭扫活动应提前向所在镇街管理部门预约，服从现场

管理安排。提供热情、规范的接待服务和讲解服务。

3.倡导文明祭扫，禁止焚烧纸钱、燃放鞭炮等不文明行为，

提倡敬献鲜花、默哀致敬等绿色缅怀方式。

第十六条 安全与应急管理：

1.各镇街须制定消防安全、防汛防灾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

并报区级主管部门备案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应急设施。加强

日常安全巡查，在重大节假日前必须进行全面检查。

2.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，镇街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

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，并第一时间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报告。

第十七条 信息报告：定期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报告管理情

况，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或设施损坏情况应立即报告并及时采取应

急措施。

第四章 宣传教育

第十八条 充分发挥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的爱国主义教育

作用，在清明节、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，配合学校、机关、企

事业单位等开展好主题教育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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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积极利用宣传栏、新媒体等方式，宣传烈士英雄

事迹，弘扬烈士精神。

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奖惩

第二十条 牡丹区烈士纪念园采取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

合的方式，对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管理情况进行督查，督查结

果予以通报。

第二十一条 对在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管理保护工作中成

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通报表扬或奖励。

第二十二条 对管理不善、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导致纪念园环

境脏乱、设施严重损坏或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，将依法依规

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各镇街可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具体的

实施细则。实施细则应符合本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，报牡丹区烈

士纪念园备案后施行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牡丹区烈士纪念园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自本办法施行后，牡丹区新增的县级烈士陵园

也遵照本办法管理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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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
关于免去孙伟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

菏区政任〔2025〕20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区人民政府决定，免去：

孙 伟的菏泽市牡丹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；

齐先董的菏泽市牡丹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。

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